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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西安超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五期）

西安超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“超晶

科技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。

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构，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

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 号：全国股转系统

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指引》等有

关规定,以及《西安超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协议》、《西安超晶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

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

报告如下: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辅导人员

根据财通证券、海通证券与超晶科技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

定的辅导计划，本辅导期内，财通证券派出李德锋、陈雪菁、

刘显飞、彭波、傅强、郭中华、祁海梅、李楠和郑达 9 名辅导

人员，海通证券派出陈安祥、石迪、贾晨栋、王建伟和徐显昊

共 5 名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超晶科技进行辅导。上述人员

均已具备相关法律、会计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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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

辅导时间：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4 年 4月至 2024 年 6 月。

辅导方式：本辅导期内，财通证券、海通证券辅导人员围

绕辅导计划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通过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

调会、专业咨询、现场集中授课、实地走访或当面访谈、督促

整改等多种方式展开辅导工作。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

本辅导期内，财通证券、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按照已制

定的辅导工作安排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开展如下工作：

1、召开项目协调会及专题会议。财通证券、海通证券多次

组织辅导对象及其他中介机构学习新国九条、严把上市入口关、

促进科技企业上市十六条、科创板八条等规则。

2、针对超晶科技关键少数的，通过网络搜索等方式，核查

其口碑声誉情况。尚未发现超晶科技关键少数存在负面声誉、

不利舆情等情况。

3、研讨企业未来发展。本阶段的辅导工作中，财通证券、

海通证券与超晶科技管理层及股东审慎研究企业自身业务发展

方向及未来战略规划，并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等因素，确定

上市板块为北交所。

4、确定申报具体安排。本阶段的辅导工作中，财通证券、

海通证券与超晶科技管理层及股东讨论确定申报新三板时间为

2024 年 6 月，并拟于新三板挂牌后选择北交所作为上市板块。

目前，公司新三板挂牌申请已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被全国股转

中心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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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辅导对象董监高及主要股东法定代表人国资部门委派代

表未发生重大变化。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

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国枫律师事

务所作为专业证券服务机构，配合财通证券、海通证券开展辅

导工作，共同对超晶科技的公司治理、规范运作和财务内部控

制规范等方面进行辅导和问题整改，协助公司规范公司章程和

其他公司治理相关制度，健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，并对公司展

开全面尽职调查。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对象已完成部分募投项目的环评批复及

节能审查工作。

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小组结合公司的销售、生产、采购、研

发等业务的内控测试情况，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了各项

规章制度及销售、采购、生产、研发等业务流程。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

1、辅导对象目前不存在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。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

下一阶段的主要辅导内容如下：

1、继续通过中介机构协调会、现场授课、专业咨询等多种

形式开展辅导工作，督促辅导对象关键人员加强学习，督促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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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新三板挂牌及北交所上市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则的最新要

求，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

的责任和义务。

2、辅导公司出具真实、完整、准确的新三板挂牌及北交所

直联相关申报文件。

3、辅导人员将督促公司持续提高业务、财务内部控制流程

和制度，全面规范公司的日常经营，提高被辅导对象的合规意

识。

特此报告！






